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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摆酒没登记的“婚姻”可以要回彩礼吗？
律师提醒：没有登记的婚姻不受法律保护

■治脏治乱治尘治噪治水
达州城区“五治”在行动

市民反映：
只办了婚礼没领结婚证

据杨女士介绍，其表弟和表弟媳家都是通川区农村的，他们
经媒人介绍后交往了一些日子，双方及家长都感觉不错。由于
表弟媳没有达到结婚登记年龄，于是在2014年国庆节，表弟家
就按照当地农村习俗，给了女方家3万元彩礼钱，并在表弟农村
家摆了酒席，算是结婚了。

之后，表弟和表弟媳双双到广东打工。两年来，表弟和表弟
媳常常为琐事闹得不可开交，吵架、打架成了家常便饭。如今，
表弟媳也到了结婚登记年龄，可她就是不愿去登记。

对此，杨女士想通过本报“丁山帮办”栏目咨询一下，若他们
俩继续在一起，该如何补办结婚手续？若两人以后真的分手了，
之前给的彩礼钱还可以要回吗?

律师说法：
没有登记可以要回彩礼钱

昨日上午，记者就此联系了达城专业律师郑传富，郑律师解
释称，根据我国《婚姻法》有关规定，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
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小强和小红没有依法办理登记手
续，因此，他们的婚姻不具有法律效力，只能按非法同居关系处
理，不受法律保护。若小强和小红要维持婚姻关系，应到民政局
补办结婚登记手续。

而至于只摆酒未进行结婚登记的“婚姻”，能否要回彩礼
呢？郑律师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
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
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
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上述情况说明，由于两人的情况属于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
形，可以要求返还彩礼。

（本报记者 罗丁山）

“我表弟小强和
表弟媳小红都是农
村人，通过媒人介绍
耍了一段时间朋友
后，便在表弟农村家
里举办了婚礼仪式，
没有到民政局登记
拿证就外出打工，如
今两人出现矛盾，像
他们这样的‘婚姻’
是否合法？若真走
到分道扬镳的地步，
表弟家给女方的彩
礼是否能要回？”昨
日，家住达城的市民
杨女士向本报“丁山
帮办”栏目求助。

华西专家走进达州
为准妈准爸开公益讲座
本报讯 25日下午，由四川省生殖健康协会主办、四川省

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承办的“华西专家基层行大型孕期知识公
益讲座”活动在达城华洲大酒店举行。来自华西妇产儿童医院
的游泳教授，为现场近百名准爸准妈做了“分娩因人而异 教孕
妈选择合适自己的分娩方式”的专题讲座。同时，四川省脐带血
造血干细胞库的李林莉讲师也介绍了新生儿脐带血的重要作
用，并呼吁达州准爸爸准妈妈们在生孩子时注意保留宝宝的脐
带血这种非常珍贵的生物资源。

活动现场，游泳教授专门针对孕妈们纠结的自然分娩、剖宫
产作了详细介绍，并就如何选择自己适合的分娩方式作了阐述，
让在场的准妈准爸受益匪浅。准妈准爸们还就自己存在的疑问
向游泳教授进行了咨询。

据了解，本次公益活动是四川省造血干细胞库联合四川省
生殖健康协会首次在达州举办孕期公益讲座，讲座中着重纠正
了部分准爸准妈对剖宫产的误区，以更科学的方式为准爸爸准
妈妈们进行了孕期知识讲解。此外，四川省脐带血造血干细胞
库工作人员也通过此次讲座呼吁市民，特别是准爸准妈们科学
认识脐带血、捐赠脐带血，有条件的家庭可以自存脐带血。

（彭凡珊）

24日上午，家住南城仙鹤路的张大爷
向社区记者反映，称仙鹤广场的护栏有多处
断裂，希望通过晚报呼吁有关部门尽快修
复，早日消除安全隐患。

当日上午近10时，社区记者在现场看
到，在广场靠通川大桥南桥头一侧，护栏断
裂处钢筋裸露，部分墙体和圆柱头掉下河
床，护栏断裂部分被人系着两根红布起警示
作用。当社区记者拍照时，三位健身的大妈
走过来七嘴八舌地议论。一位拿扇子的大
妈说：“看嘛，这好危险，稍一摇就晃一晃的，

大人孩子在这里耍都不安全。”
“这两根红布是我拴在上面的，虽起不

了作用，但给大家提个醒注意安全。”一位戴
毛线帽的太婆说。

社区记者顺着护栏走完广场，发现护栏
上有的地方差圆型柱头，有的地方破损开裂
钢筋裸露。一位认识社区记者的大爷说：
“希望你们在晚报上呼吁一下，请个别健身
的市民提高自身素质，不要将护栏当‘健身
器材’乱踢乱打。”

（本报社区记者 赵明阳）

仙鹤广场护栏多处断裂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达城西外罗浮广场
上新安装了几盏景观路灯，灯柱上装了横向支
架，该支架离地面不到1.5米，行人从旁边经过
稍不注意就容易撞上，太危险了。

网友“流年依旧”表示，19日晚上，该景观
灯没有开灯，光线较暗。有位市民从景观灯下
面过路时，一不小心脸部就撞到了支架上，还
好力度不是很大，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随后，记者在罗浮广场看到，景观灯上面
的支架已经调高，离地面大约有2米左右。“这
景观灯是新安装的，支架估计是用来挂广告。”
在广场上休闲的市民李女士猜测。

随后，记者联系了市路灯管理所，一负责
人表示，该景观灯并不是他们安装的。之后，
记者又联系了罗浮购物广场，一徐姓负责人表
示，这是他们安装的“灯杆旗”，主要用于罗浮
购物广场的宣传广告。前两天才装好还没有
来得及调节高度，现在他们已经将支架调高至
2米。 （本报记者 刘民婕）

罗浮广场景观灯横向支架太矮了

各天然气非居民用户：
根据国家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总

体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5年11月下发
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的
通知。该通知将非居民用气由最高门站价格
管理改为基准门站价格管理，并同时规定供
需双方可以基准门站价格为基础，在上浮
20%、下浮不限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门站价
格，自2016年11月20日起允许上浮。中石油
按照上述规定，结合天然气供需形势，决定从
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3月26日期间对非
居民用气门站价格上浮10％。中石油西南油
气田分公司已从2016年12月1日起对我司购
进的非居民用气价格上浮0.165元/立方米。

按照《四川省发改委关于放开非居民用天然
气销售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5〕919
号〕中燃气公司应根据上游天然气门站价格
的调整同步调整其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等规
定，参照毗邻市的做法，我司经研究，决定对
非居民天然气销售价格进行调整，非居民用
气（不含工业和CNG）销售价格由3.00元/立
方米调整到3.16元/立方米,并从2016年12月
1日用气量起执行。

希望广大用户给予充分理解和支持。今
后若遇价格政策调整，相应调整非居民用气
价格。 特此公告

达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2日

达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关于联动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的公告

受委托，于2017年1月12日
16：00在达州市朝阳中路561号

海棠大酒店3楼会议室对以下标的按现状以四川省拍卖行业协
会交易平台采用网络与现场同步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卖：

达州市达川区翠屏街道西环路415号A幢1-2-1号房产，建
筑面积：199.94㎡，参考价：85.77万元，保证金：9万元。

即日起标的物在现场展示。有意竞买者于2017年1月10日
11:00前将保证金汇入法院指定账户，以到账为准，并于2017年
1月11日18:00前到上述酒店持收据及有效身份证件办理手
续。请相关当事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于拍卖当日到场，
如竞买请按公告要求办理手续，否则视为放弃权利。

查询网址www.rmfysszc.gov.cn
联系电话：15882251190

四川诚鑫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27日

拍卖公告
我公司计划对供电设备进行改造，需停电工作，现

通告如下：
停电线路：10千伏西酿线。计划停电时间（遇

雨顺延）：12月30日8时至14时。停电主要用户
（变压器名称）：世纪明珠1#、世纪明珠2#、西外政府
235#、西外企办234#。

请以上路段用电客户提前做好调整生产和生活用
电准备，因停电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如有疑问，请
拨打电力服务热线“95598”咨询。

2016年12月25日

国网达州供电公司停电通告清算公告
经公司研究决定，并申报达州市通川区工商质监

局备案“（达工商通字）登记内资受字[2016]第002980
号”，拟注销“四川屹通科技有限公司”。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清偿债务，
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公司地址：达州市通川区来凤路122号滨江�国茂
大厦滨江国茂幢1-29-7

联系人：周志强 电话：15583333385
四川屹通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6年11月2日


